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第十四师市监处罚〔2024〕549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

	
	
	注册号
	/ 

	
	单位
	名称
	和田************ 

	
	
	注册号
	9165322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王**

	违法行为类型
	当事人连续7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且从未开展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

	行政处罚内容
	吊销和田*********（注册号：653222*****）的营业执照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4年9月30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4〕549号
当事人：和田*********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2*********                                    住所：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224团*******                                   法定代表人：王**                                             

2024年7月2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对辖区企业年报信息进行检查时发现，和田*********至今未公示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的年度报告。

2024年5月10日，本局下发《第十四师昆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连续两年未履行年报公示义务企业履行法定义务的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和田*********未及时履行年报公示义务并进行信用修复，也未到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我局执法人员先后于2024年5月11日、2024年6月26日对和田*********进行实地检查，发现该企业已经离开登记住所，未在该住所从事经营活动。

我局执法人员于2024年5月14日、2024年6月3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和田*********联系。先后于5月17日、6月6日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墨玉县皮墨垦区邮政支局以“无人查收”退回。2024年7月2日，经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协查，当事人未在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办理登记信息，无纳税申报记录。

2021年10月26日，当事人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三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兵市监严列字〔2021〕255号）。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4年7月9日立案调查。

2024年6月26日，由224团玉龙社区书记王**作为见证人陪同检查，制作现场笔录一份，并签字摁手印确认。调查过程中，依法提取了当事人年报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材料。
调查过程中，我局执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提取、复制、拍摄、制作证据材料，现场检查时由224团玉龙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全程陪同见证并使用执法记录仪摄像记录。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事人于2015年11月11日注册成立，注册号9165322*********，登记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登记住所为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224团*******，法定代表人：王**。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和兵团市场监管综合审批平台（10.222.25.28:9080/aaf/index）风险信息，2018年7月9日，当事人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17年年度报告，被和田地区墨玉县工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19年9月12日，当事人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18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0年7月8日，当事人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19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1年7月8日，当事人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0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2年7月4日，当事人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1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7月6日，当事人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2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4年7月1日，当事人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1年10月26日，当事人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未履行公示义务，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信息，暂无市场主体歇业公告信息。

经查，2024年5月14日、2024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的规定，向和田*********登记的住所两次邮寄专用信函（编号为：XA15585024865、XA15585131465）均无人签收，被新疆墨玉县皮墨垦区邮局退回，视为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经查，2024年6月25日，我局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发送《协助核查函》，2024年7月2日，我局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关于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助核查函的回函》，申报状态为未报，核查情况为当事人未在税务局进行登记，无申报记录。

2024年6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该企业注册地址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224团*******进行核查走访，经走访发现224团*******地点太宽泛，没有具体地址，未发现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当事人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当事人。经调查*******周边商铺及小区住户，无人听说该单位，经咨询224团玉龙社区工作人员王**，当事人法定代表人王**于2017年底在新疆某监狱服刑不再从事经营活动，并于2020年5月出狱，2020年5月至2023年5月在224团武装部*******上班，2024年6月26日，224团玉龙社区出具一份当事人注册登记住所无人经营的证明。王**2023年5月至2024年8月6日没有稳定的工作，生活及其困难，没有稳定生活来源，现已离开第十四师昆玉市外出务工。

综上，当事人未履行义务申报并公示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的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且从未开展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4年5月14日，2024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和田********联系，经向上述企业登记住所两次邮寄专用信函，均无人签收分别退回，证明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当事人；

2.2024年6月25日，我局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发送《协助核查函》及附件各一份，证明我局依法核实当事人是否正常纳税的事实；

3.2024年6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制作现场笔录一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4.2024年6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224团玉龙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当事人未正常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5.2024年6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拍摄当事人注册地址现场照片1张，证明当事人未正常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6.2024年7月2日，我局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出具的《关于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助核查函的回函》及附件各一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税务局进行登记，无申报记录的事实；

7.2024年7月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证明当事人信用信息公示的基本情况；                                  

8.2024年7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兵团市场监管综合审批平台截图五张，证明当事人存在7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提取或收集，均由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查询，符合法定形式。

案件办理过程中，我局执法人员在邮寄专用信函时已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因无人签收，无法联系到当事人被新疆墨玉皮墨垦区（营业）邮政退回，我局未收到当事人陈述、申辩材料。2024年8月3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第十四师市监罚告〔2024〕501号），文书内容包括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2024年8月30日，通过多彩昆玉、昆玉市场监管公众号发布《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第十四师市监罚送告〔2024〕501号），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我局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收到当事人提出的陈述、申辩、听证申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当事人也未到本局领取《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第十四师市监罚告〔2024〕501号）。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7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且从未开展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规定，构成连续7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违法行为。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应当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事人连续7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违法行为人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当事人连续7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吊销和田********（注册号：653222********）的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4年9月30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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